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现就作为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

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

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期内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核查，

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1、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经核查，2023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2、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为对加盟商融资担保事项

提供反担保，公司实时动态跟进了解授信加盟商的经营与财务状况及

还款情况，加盟商均在合同有效期内陆续还款，未发生因加盟商债务



 
 

违约而使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的情形。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反担保事

项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元。除上

述反担保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法人单

位、非法人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期限发生但

延续到本报告期的对外担保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

保的情况。 

（二）《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董事会提出的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

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等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顾了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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